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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仙女湖“7·13”较大燃爆生产安全事故
调查报告
（送审稿）

2023年 7月 13日 16时 20分许，新余市仙女湖区观巢镇垱

上山果园场农用房内发生一起较大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3人死

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48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尹弘，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任珠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史文斌等省领导分别作出批示，

要求认真搜寻，确认现场及周边没有被困和受伤人员；要查明事

故原因，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

抓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防范事故，强化火灾及关联灾害的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抓好高温期间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3年 7月 14日，省安委会对新余市政府

下达《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书》（赣安督〔2023〕

16号），对本事故进行挂牌督办；同日省安委办指派专人及有

关专家组成督导工作组，指导事故善后和调查处理。新余市、仙

女湖区立即组织救援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规定，7月 18 日，新余市政府依法成

立了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志坚为组长，市政府办、市应急

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总工会、市工信局、市

农业农村局和仙女湖区管委会派员参加的新余仙女湖“7·13”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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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燃爆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

了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坚持“科

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通过现场勘验、

查阅资料、调查询问、咨询专家、现场实验、检验检测、司法鉴

定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

况，认定事故性质，划分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

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

调查认定，新余仙女湖“7·13”燃爆事故是一起因非法生产引

发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建筑情况

事故建筑为垱上山果园场一农用房，位于新余市仙女湖风景

名胜区观巢镇上汾村委下屋村与渝水区下村镇高站村委垱上村

交界处，距观巢镇边界 5公里。2017 年 3月张某忠个体通过招

标与上汾村委下屋村小组签订合同承包了垱上山果园场（该果园

场地处渝水区下村镇垱上村小组，权属归仙女湖区观巢镇，是一

块“插花山”，合同期限 2017年 5月 31日至 2037年 5月 31日），

并于 2017 年底建造该农用房；2020 年 12 月，新余市汾阳果业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忠）向观巢镇政府申报了项目名称为

“果园管理房”的设施农用地备案，并与新余市自然资源局仙女湖

分局签订了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缴纳土地复垦保证金 1 万

元）；2022 年底对该建筑粉刷，该建筑为单层“回字形”砖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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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耐火等级二级，建筑面积约 1050平方米；2023年 4月份张

某忠通过张某珠介绍将西侧一约 95平方米的房间租赁给了邱某

珠。（见图 1.1、1.2、1.3）。

图 1.1 现场方位图 图 1.2 现场平面图

图 1.3 事故建筑

（二）事故单位情况

1.事故非法作业点。该作业点系负责人邱某珠 2023年 4月

13日租赁的农用房，在未办理生产经营手续的情况下，邱某珠

将其用于生产气溶胶和产气剂。邱某珠负责租赁场地和生产，实

际控制人张某平负责销售、提供资金采购设备和支付房租，刘某

负责技术、销售和提供配方，并指导邱某珠生产气溶胶和产气剂。

2.新余市汾阳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汾阳果业）。法定代

表人为张某忠，张某忠（持股 80%）、陈某丽（张某忠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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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 2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5006937409321，成立于

2009年 09月 23日，注册地址为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现代农业

科技园，经营范围：果树种植、水果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

外）。该事故中，事故非法作业点系租赁的汾阳果业申报办理的

“果园管理房”。

3.万载县建美花炮原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某英，公司

地址：宜春市万载县株潭镇，主要营业范围：烟花、鞭炮原材料

供应。

4.渝水区解放东路金和化工油漆店。负责人：傅某华。公司

地址：新余市渝水区站前路，公司主要营业范围：自喷漆、工业

漆、结构胶。

（三）人员基本情况

1.邱某珠，男，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3074，新余市渝

水区欧里镇上巢村委上巢村人，系张某红丈夫、非法作业点负责

人，在事故中已死亡。

2.张某红，女，身份证号：360521xxxxxxxx5546，新余市渝

水区欧里镇上巢村委上巢村人，系邱某珠妻子、张某平姐姐，在

事故中已死亡。

3.张某梅，女，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7721，新余市仙

女湖区观巢镇杨家村委杨家村人，系张某珠妻子、非法作业点临

时工，在事故中已死亡。

4.张某平，男，身份证号：360521xxxxxxxx5539，新余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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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县双林镇宋家村委大路村人，系张某红弟弟。

5.刘某，男，身份证号：362203xxxxxxxx2415，宜春市樟树

市阁山镇人。

6.张某忠，男，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3316，新余市仙

女湖区观巢镇上汾村委下屋村人，本事故第一发现人及报警人。

7.张某珠，男，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3312，新余市仙

女湖区观巢镇杨家村委杨家村人，系张某梅丈夫、非法作业点临

时工（自称在该非法作业点工作过 1天）。

（四）生产工艺情况

经张某平、刘某交待，张某珠现场指认以及检验鉴定，查明

非法作业点生产工艺情况如下：

1.工艺原料：工艺原料为硝酸钾、三聚氰胺、工业酒精、酚

醛树脂。其中硝酸钾为强氧化剂，属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三聚

氰胺为还原剂，属于可燃物；工业酒精为溶剂，属于易挥发易燃

液体（闪点为 12℃左右）；酚醛树脂为粘合剂、属于阻燃性物

质。

2.工艺配方：气溶胶工艺配方（单份）为三聚氰胺 15公斤、

酚醛树脂 15公斤、工业酒精 5公斤、硝酸钾 73公斤。产气剂配

方对比气溶胶的配方，酚醛树脂和工业酒精混合溶液增加 10%

至 15%，依旧保持 3:1的比率。

3.工艺流程：（1）在玻璃罐中，按 3:1的比率将酚醛树脂溶

解于酒精中，形成酚醛树脂酒精溶液；（2）用破碎机将硝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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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粉碎；（3）在不锈钢盆中，按 5:1左右的比率将硝酸钾与

三聚氰胺称重混合均匀；（4）将酚醛树脂酒精溶液倒入硝酸钾

与三聚氰胺混合物料中，再用手混合均匀（也有可能将硝酸钾、

三聚氰胺、酚醛树胶酒精溶液同时倒在地面用工具混合，见图

1.4）；（5）将混合好的物料摊平在塑料薄膜上自然晾干；（6）

将晾干的混合物料过筛后在油压机上挤压成饼状成品；（7）将

饼状成品置于晾晒架上继续自然晾干，并按照不同产品规格用胶

带包装（气溶胶规格为 40克、45克，产气剂规格为 150克）。

图 1.4 地面混合物料包浆痕迹

4.工艺设备：机械设备有液压机 1台、破碎机 1台，手工设

备有筛选框、晾晒架、电子秤、不锈钢盆等。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 4月 13日，张某忠将果园管理房西侧一间约 95

平方米的房间租赁给了邱某珠。邱某珠、张某平、刘某在未办

理生产经营手续的情况下，先后从万载县建美花炮原材料有限

公司购买硝酸钾 350公斤、酚醛树脂 75公斤，从河南万创化

工有限公司购买三聚氰胺 500公斤，从渝水区解放东路金和化

工油漆店购买工业酒精两桶共 40公斤，在租赁的农用房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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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气溶胶和产气剂。2023年 4至 5月期间由张某平购买生产

设备，2023年 6月投入生产并进行产品销售。截止事故发生

前，邱某珠共生产 1000套气溶胶（规格为 45克/套）和 500

套产气剂（规格为 150克/套）交由张某平和刘某对外销售，

其中 500套产气剂由张某平销售给湖北远传消防设备有限公

司，1000套气溶胶暂存在放新余市高新区一厂房内。

7月 13日下午，邱某珠、张某红、张某梅三人在事故建筑

非法作业点生产产气剂。16时 20分许，作业人员在建筑物西侧

将混合物料进行搅拌的过程中，物料挥发出的工业酒精气体与空

气混合后，遇点火源发生燃爆，并引燃混合物料及建筑物内产品。

在事故建筑东北侧 50米果园场处劳动时的张某忠听见建筑内传

来“砰”的一声后，转身看到事故建筑有白烟夹着通红火光从建筑

西侧上部蹿出，随后跑到事故建筑北侧看到里面好大烟，呼叫“邱

某珠、邱某珠”，并于 16时 22分许向 119报警。

事发区域内部整体过火烟熏，作业点南侧地面有碳化残留

物，北侧地面及物品表面均有掉落的碳化残留物；作业点北侧顶

棚以及东西北侧上部墙体以及南侧横梁有浓厚的喷射状烟熏痕

迹，墙体无 V字型烟熏痕迹，经测量喷射状痕迹中心距北墙约

1.5米，东墙约 2米；喷射状烟熏痕迹正下方地面有明显的疑似

混合物料的包浆层。见图 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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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6建筑东西两侧外墙门窗洞口无烟熏痕迹

图 1.7 非法作业点内部过火烟熏情况

图 1.8-1.11 事故发生部位附近的木质桌子以及塑料制品等

表面有掉落的炭化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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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顶棚喷射状烟熏痕迹 图 1.13 墙体无V字型烟熏燃烧痕迹

（六）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 3人死亡，死亡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1.邱某珠，男，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3074，新余市欧

里镇上巢村委上巢村人。

2.张某红，女，身份证号：360521xxxxxxxx5546，新余市欧

里镇上巢村委上巢村人。

3.张某梅，女，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7721，新余市观

巢镇杨家村委杨家村人。

结合尸体检验、鉴定报告及事故原因，综合分析认为三名死

者符合烧死特征，在燃爆现场中可以形成，与事发经过及现场痕

迹相吻合。

（七）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等有关规定，

经调查确定直接经济损失约壹佰肆拾捌萬元整（¥148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救援情况

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后，立即调派就近 2个专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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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站及 1个国家队消防站，共 5辆消防车，35名救援人员赶赴

现场处置，市消防救援支队全勤指挥部以及仰天岗消防大队值班

人员遂行出动，并联系 120出动医护人员。16时 34分，首战力

量到场，并立即展开内攻搜救。16时 50分，现场搜救出 3名人

员，经现场医务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17时 00分，现场处

置完毕。

（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新余市及仙女湖区主要领导立即赶赴现场指挥

救援。7月 13日晚，仙女湖区成立了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7月 13日晚和 7月 14日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志

坚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徐鸿委托连续召开安全生产紧急工作会

议，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形势，对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

7月 14日，市安委办印发《关于仙女湖区观巢镇“7·13”较大事故

的通报》，传达了省、市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对全市安全防范重

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仙女湖区在市紧急工作会议后，连夜召

开会议，对事故善后处理以及全区生产安全隐患排查进行安排部

署。分宜县、渝水区、高新区、新宜吉示范区均于 7月 14日召

开安全生产会议，落实有关工作要求。7月 16日、7月 23日仙

女湖区分别召开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第二、三次会议，妥善完

成善后工作。

（三）信息报送与发布

7月 13日 17时 01分至 04分，市消防救援支队分别向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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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办、市委办、市应急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电话报告事故简要警

情；17时 26分许，第一时间向省消防救援总队、市政府办、市

委办、市应急局报送该事故的信息快报（首报）；18时 19分许，

又分别向省消防救援总队、市政府办、市委办、市应急局报送了

该事故的信息快报（续报）；20时 07分许，再次分别向市应急

局、市政府办、市委办、省消防救援总队报送了该事故的信息快

报（终报）。

7月 13日 17时 29分，市应急局电话向省应急厅值班室，

市委总值班室、市政府总值班室报告事故信息；18时 29分，市

应急局书面将事故信息报省应急厅和市委、市政府、市纪委。21

时 30分和 19时 27分，市应急局分别向省应急厅和市委、市政

府、市纪委分别报送事故续报一、事故续报二。19时 35分，仙

女湖区微信公众号发布该事故的相关公告，初步向社会公告事故

的基本情况。

（四）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市、区两级快速反应，公安、应急、消防等部

门接到警情后立即行动，调度救援力量，各部门协调联动，密切

配合，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安全有序，信息报送及时。本次事故现

场救援措施得当，处置及时高效，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无次生灾害，

无衍生事故。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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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直接原因：在生产产气剂过程中，现场搅拌混合物料挥

发出的工业酒精气体与空气混合后，遇点火源被引燃，继而引起

混合物料在瞬间发生燃爆。

1.所用物料的危险特性

因所用物料为硝酸钾、工业酒精、三聚氰胺、酚醛树脂，以

上四种物料经混合后，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事发当天的气温为

28℃—37℃，事发场所的建筑为单层砖混结构，房顶无隔热层，

室内仅有一台家用电扇，无其它降温及通风设施），工业酒精会

大量挥发，并扩散聚集在物料表面及室内。另根据尸检报告，三

名死者的血液内均检出浓度较高的酒精成分。

上述物料经混合后，在一定能量的作用下能够发生强烈的氧

化还原反应（主要是硝酸钾与三聚氰胺的反应），瞬间释放出巨

大热量并产生大量气体急剧膨胀。经事故调查组二次模拟试验，

该结果已得到验证（与事故现场情况一致）。

图 3.1、3.2 试验现场图片

2.火源分析

该非法作业点未办理生产经营手续非法组织生产，且所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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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极具危险性，不符合安全作业条件。现场可能产生的火源有：

①人体静电；②吸烟产生的火源（现场发现了打火机和烟头，经

调查邱某珠有抽烟习惯）；③物料搅拌摩擦或器具碰撞产生的静

电及火花；④电火花（现场电风扇、液压机、破碎机、接线板、

闸刀开关等电气设备均不具备防爆功能）。见图 3.3-3.6。

图 3.3、3.4非法作业点地面表面微熔的打火机 局部炭化烟头

图 3.5、3.6 非防爆的插线板置于地面并未固定

（五）间接原因

1.邱某珠、张某红、张某梅等作业人员法治观念不强，安全

意识淡薄，在毫无安全保障的条件下非法违法制造产气剂。

2.非法业主张某平、刘某等人缺乏法律观念，唯利是图，铤

而走险，安全意识淡薄，利用 “中间人”选择偏远民房组织非法

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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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场主张某忠唯利是图，法律观念淡薄，违法出租房屋给

非法业主制造产气剂，改变房屋使用性质，为非法生产活动提供

便利。

4.属地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力。上汾村委失察失守，对下屋

村果园场存在的非法生产点的情况应该发现而未发现；观巢镇属

地管理缺位，对“打非治违”行动重视不够，未及时发现和打击非

法生产行为；仙女湖区管委会对安全生产风险研判不够精准，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力、“打非治违”工作开展不实。

5.行业领域“打非治违”排查不到位。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果业

行业安全监管部门，对果园场内的非法生产行为排查不彻底。公

安部门对易制爆物品的管控不到位。

四、事故涉及有关方面责任

（一）相关单位

1.万载县建美花炮原材料有限公司。张某平及刘某以滴答公

司的名义分两次从万载县建美花炮原材料有限公司购买了硝酸

钾 350公斤。该公司存在向不具有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

单位销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1，未如实记录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

买单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及购买的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途等违法行为2。

2.渝水区解放东路金和化工油漆店，2023年 5月 18日和 6

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本办法第十条以外的其他单位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向

销售单位出具以下材料：（一）本单位《工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合法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

证明复印件；（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合法用途说明，说明应当包含具体用途、品种、数量等内容。
2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如

实记录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途。

销售记录以及相关许可证件复印件或者证明文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B%E4%B8%9A%E5%8D%95%E4%BD%8D%E6%B3%95%E4%BA%BA%E8%AF%81%E4%B9%A6/631908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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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日，张某平分两次在该油漆店购买了 2桶（每桶约 20公斤）

工业酒精，该油漆店存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擅自经营

危险化学品行为3。

（二）有关部门

1.果业行业监管部门

（1）观巢镇农业农村综合办。作为观巢镇果业行业主管部

门，对果业行业领域内的“打非治违”工作排查不到位，对上级“打

非治违”工作部署落实不力，未认真履行中共观巢镇委员会《关

于调整党政班子领导和工作人员分工的通知》工作职责，对果业

行业领域内的非法生产行为应该发现而未发现。

（2）仙女湖区农村工作局。作为仙女湖区果业行业主管部

门，落实农业行业领域隐患排查不到位，“打非治违”工作安排部

署不力，未认真履行仙女湖风景名胜区农村工作局《关于调整区

农村工作局工作人员分工安排的通知》工作职责，指导观巢镇农

业农村综合办开展“打非治违”工作不力。

2.观巢镇派出所

未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治安管理办法》要求履行公安部门职责，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公共安全管理不到位。

（三）地方党委政府

1.观巢镇：未认真落实属地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有效开展

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组织、指导和跟踪督促镇相关职能部

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

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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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村委排查非法生产行为不力，对辖区内非法生产行为排查不

到位。

2.仙女湖区：贯彻落实地方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扎实，未认真

吸取省内非法生产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开展事故防范措施不

力；未有效压实基层、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对基层和部门开展安

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督促、指导、检查不到位；执行仙女湖风

景名胜区党政办公室《关于区党政班子领导干部挂点联系乡镇

（办事处）工作安排的通知》不力。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1.邱某珠，男，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3074，新余市欧

里镇上巢村人。安全意识淡薄，组织参与非法生产活动，在毫无

安全保障的条件下非法违法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2.张某红，女，身份证号：360521xxxxxxxx5546，新余市欧

里镇上巢村人。安全意识淡薄，参与非法生产活动，在毫无安全

保障的条件下非法违法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

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3.张某梅，女，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7721，新余市观

巢镇杨家村人。安全意识淡薄，参与非法生产活动，在毫无安全

保障的条件下非法违法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

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二）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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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某平，男，身份证号：360521xxxxxxxx5539，分宜县双

林镇宋家村委大路村人，产气剂、气溶胶非法生产组织者。法治

意识淡薄，非法组织生产活动，且非法作业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无现场安全管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2.刘某，男，身份证号：362203xxxxxxxx2415，樟树市阁山

镇人，产气剂、气溶胶非法生产组织者。法治意识淡薄，非法组

织生产活动，且非法作业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无现场安全管

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上述 2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

（三）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员

张某忠，男，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3316，新余市观巢

镇上汾村委下屋村人。将农用房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

人，改变房屋使用性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移交司法机关

处理。

（四）建议移交纪委监委处理人员

1.张某生，男，中共党员，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3312，

观巢镇上汾村村支部副书记，分管安全生产、农业等工作，下屋

村包片干部。贯彻落实上级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实，安

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不力，对包片村组巡查排查不到位，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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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生产活动未能得到打击和取缔，工作履职不到位4，对事故

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2.余某，男，中共党员，身份证号：360428xxxxxxxx5852，

观巢镇农业农村综合办主任，主持农业农村综合办全面工作。对

上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督促农业行业领域内隐患排查不到

位，存在失职行为5，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3.刘某生，男，中共党员，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2535，

观巢镇二级主任科员，挂点联系上汾村委。落实驻村领导工作职

责不到位，对上汾村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督促检查不力，未

能发现上汾村的非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为 5，对事故发生负

有主要领导责任。

4.邹某华，男，中共党员，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0033，

观巢镇二级主任科员，分管农业农村等工作。对重大事故隐患专

项排查整治不到位，贯彻落实行业领域内的隐患排查工作不力，

对分管领域内上报的隐患排查情况失察，未能及时发现果园内非

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为 5，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5.李某江，男，中共党员，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3618，

观巢镇党委书记。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力，属地

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组织隐患排查不全面，“打非治违”不彻底，

未发现辖区内非法生产活动，存在失职行为 5，对事故发生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

4 上汾村委“两委”村干部分工、包片表。
5 中共观巢镇委员会《关于调整党政班子领导和工作人员分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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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某，男，中共党员，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0092，

观巢派出所副所长。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控不到位，存

在失职行为6，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7.廖某平，男，中共党员，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5690，

仙女湖区管委会农村工作局二级主任科员，分管农业、粮食和供

销等工作。落实农业行业领域隐患排查不到位，“打非治违”工作

安排部署不力，存在失职行为7，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8.潘某军，男，中共党员，身份证号：360521xxxxxxxx0015，

仙女湖区管委会区委副书记，观巢镇挂点领导。督促指导观巢镇

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不到位，贯彻落实领导干部挂点联系乡

镇（办事处）工作职责不到位8，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9.沈某根，男，中共党员，身份证号：360502xxxxxxxx0914，

仙女湖区管委会二级调研员，观巢镇挂点领导。督促指导观巢镇

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不到位，贯彻落实领导干部挂点联系乡

镇（办事处）工作职责不到位 8，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对以上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

题线索及相关材料建议移交纪委监委部门，并由纪委监委部门提

出处理意见。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6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7 仙女湖风景名胜区农村工作局《关于调整区农村工作局工作人员分工安排的通知》。
8 仙女湖风景名胜区党政办公室《关于区党政班子领导干部挂点联系乡镇（办事处）工作安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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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载县建美花炮原材料有限公司。违反了《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依据《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九条9，建议将该线索

移送至万载县公安部门处理。

2.渝水区解放东路金和化工油漆店。违反了《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第二十九条10，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处理。

（六）其他处理建议

1.仙女湖区委、区管委会。建议责成仙女湖区委、区管委会

向新余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2.观巢镇党委、政府。建议责成观巢镇党委、政府向仙女湖

区委、区管委会作出深刻检查；并建议仙女湖区委、区管委会约

谈观巢镇党委、政府，

3.仙女湖区农村工作局。建议责成仙女湖区农村工作局向仙

女湖区管委会作出深刻检查；并建议仙女湖区管委会约谈仙女湖

区农村工作局。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上汾村委、观巢镇、仙女

湖区属地管理缺位，没有真正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9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公

安机关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10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的法律责任条款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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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责任，对安全生产风险研判不够精准，未及时发现和打击

非法生产行为。仙女湖区、观巢镇镇两级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果业

行业安全监管部门，对果园场内的非法生产行为排查不彻底；公

安部门对易制爆物品的管控不到位。

（二）隐患排查整治不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以来，仙女湖区缺乏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截至

2023 年 8 月底，仙女湖全区仅排查重大事故隐患 9条，占比仅

为全市的 2.6%，长期位居各县（区）末位，导致一些重大事故

隐患长期存在，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打非治违”力度不够。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仙女

湖区实施行政处罚 11次，占比仅为全市的 1.09%，行政处罚次

数居各县（区）末位。监管人员执法检查缺乏斗争精神，对非法

生产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和有效打击，监管执法流于形式。

（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仍有待加强。该起事故中，张某平、

刘某、邱某珠等人缺乏法律观念，铤而走险非法生产；张某红、

张某梅等人安全意识淡薄；张某忠唯利是图，非法出租，充分暴

露出我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不到位，安全生产的理念没

有深入人心。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压实各级安全监管责任。仙女湖区要层层压紧压实党

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守土有责、履职尽责，形成治“安”

合力，严格执行区领导包保乡镇、乡镇领导包保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干部包保村民小组的三级领导包保制度，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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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人人有责，层层负责，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

（二）持续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仙女湖区要通过暗查暗访、

联合执法、集中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无照、无证、无资质，或

资质不全、过期、超范围（资质）从事生产、开采、经营、建设、

储存、运输、使用等非法违法生产建设经营行为；各行业主管部

门要加大对行业领域内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排查力度，严

厉打击本行业内的非法违法生产行为，同时强化部门联动，对在

本行业领域内从事其他行业非法生产行为的要及时移交行业主

管部门，形成“打非治违”工作合力。

（三）强化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仙女湖区要深入推

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发挥社区（村）级组

织作用，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集中专业力量组织拉网式排查，

尤其是辖区属地“九小场所”和闲置用房，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和

细节，不遗漏任何一个死角和盲区,将各类安全隐患排查到位、

整治到位，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仙女湖区要切实发挥主流媒体优

势，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法治宣传，组织学习各类事故警示教育片，

加大“打非治违”宣传力度，定期开展专题报道。乡镇、村（居委

会）要充分利用微信工作群、应急广播、电子显示屏、发放宣传

单资料、张贴横幅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打非治违”工作，

壮大声势，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浓厚氛围。

（五）落实举报奖励制度。仙女湖区要按照《新余市安全生

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余安办字〔2022〕121号）规定，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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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举报生产安全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严厉“打

非治违”，对核查属实的举报个人或单位，按程序、奖励标准兑

现举报奖励，提高广大群众举报非法生产的积极性，发挥公众监

督作用。

（六）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市各地各部门要举一反三，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提高风险隐患

排查质量，切实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

全面加强九小场所安全管控、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

作，坚决遏制非法违规生产引发事故发生，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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